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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税收基本制度

三、车船税

车船税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船舶按照规定税目和税额计算征收的一种税。

1.纳税人。

车船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车辆、船舶

（以下简称“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

税的扣缴义务人。

三、车船税

2.征税范围。

车船税的征税范围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车辆、船

舶。车辆、船舶是指：

①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和船舶。

②依法不需要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在单位内部场所行驶或者作业的机动车辆和船舶。车船管理部门，是指

公安、交通运输、农业、渔业、军队、武装警察部队等依法具有车辆登记管理职能的部门；单位，是指依照

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中国境内成立的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

境内单位和个人租入外国籍船舶的，不征收车船税。境内单位和个人将船舶出租到境外的，应依法征收车船

税。

三、车船税

3.税目。

车船税的税目分为六大类：包括乘用车、商用车、挂车、其他车辆、摩托车和船舶。

（1）乘用车，是指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随身行李，核定载客人数包括驾驶员在内不超过

9 人的汽车。

（2）商用车，是指除乘用车外，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用于载运乘客，货物的汽车，划分为客车和货车。

（3）半挂牵引车，是指装备有特殊装置用于牵引半挂车的商用车。

（4）三轮汽车，是指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 50 公里，具有三个车轮的货车。

（5）低速载货汽车，是指以柴油机为动力，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 70 公里，具有四个车轮的货车。

（6）挂车，是指就其设计和技术特性需由汽车或者拖拉机牵引，才能正常使用的一种无动力的道路车辆。

三、车船税

3.税目

（7）专用作业车，是指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用于特殊工作的车辆。

（8）轮式专用机械车，是指有特殊结构和专门功能，装有橡胶车轮可以自行行驶，最高设计车速大于每小时

20 公里的轮式工程机械车。

（9）摩托车，是指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最高设计车速大于每小时 50 公里，或者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

于 50 毫升的两轮或者三轮车辆。

（10）船舶，是指各类机动、非机动船舶以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但是船舶上装备的救生艇筏和长度小于 5

米的艇筏除外。其中，机动船舶是指用机器推进的船舶；拖船是指专门用于拖(推)动运输船舶的专业作业船

舶；非机动驳船，是指在船舶登记管理部门登记为驳船的非机动船舶；游艇是指具备内置机械推进动力装置，



长度在 90 米以下，主要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水上体育运动等活动，并应当具有船舶检验证书和适航证

书的船舶。

三、车船税

4.税率。

车船税实行定额税率，即对征税的车船规定单位固定税额。定额税率，也称固定税额，是税率的一种特殊形

式。定额税率计算简便，是适宜从量计征的税种。车辆的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

《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额幅度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

三、车船税

5.计税依据。

车船税计税单位包括“每辆”“整备质量每吨”“净吨位每吨“艇身长度每米”。《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所涉及的排气量、整备质量、核定载客人数、净吨位、功率、艇身长度，以车船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船

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相应项目所载数据为准。

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船和依法应当登记而未办理登记或者不能提供车船登记证书、行驶证的车船，以车

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相应项目标注的技术参数、所载数据为准；不能提供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

口凭证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国家相关标准核定，没有国家相关标准的参照同类车船核定。

三、车船税

6.应纳税额的计算。

纳税人按照纳税地点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具体适用税额缴纳车船税。车船税由税务机

关负责征收。

(1)购置的新车船，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月起按月计算。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年应

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应纳税月份数=1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取月份)+1。

(2)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

证明，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3)已办理退税的被盗抢车船，失而复得的，纳税人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

(4)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办理转让过户的，不另纳税，也不退税。

(5)已经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因质量原因，车船被退回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的，纳税人可以向纳税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退货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退货月份以退货发票所载日期的当月为准。

三、车船税

7.征收管理。

(1)纳税期限。车船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车船所有权或者管理权的当月。以购买车船的发票或其他证明

文件所载日期的当月为准。

(2)纳税地点。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车船税

的，纳税地点为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所在地。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船，其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所在地。

(3)纳税申报。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纳税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

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机动车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时，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的保险单以及保费发票上注明已收税款的信息，作为代收税款凭证。已完税或者依法减免税的车辆，

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或者减免税证明。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

期限缴纳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在代收代缴税款时，可以一并代收代缴欠缴税款的滞纳金。

考点 8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具体包括：

1.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



优化税率结构。

2.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巩固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

3.调整优化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规范完善税收优惠。推进房地产税

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建设智慧税务，推动税收征管

现代化。

2021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深化税收征

管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深入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对于完善现代税收体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目标

到 2022 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到 2023 年，基本建成

“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

变；基本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实现从无差别服

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基本建成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

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

类精准监管转变。到 2025 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形成国

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

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1）a 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

（2）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

（3）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

2.不断完善税务执法制度和机制。

（1）健全税费法律法规制度。

（2）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

（3）不断提升税务执法精确度。

（4）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

（5）强化税务执法内部控制和监督。

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3.大力推行优质高效智能税费服务。

（1）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

（2）切实减轻办税缴费负担。

（3）全面改进办税缴费方式。

（4）持续压减纳税缴费次数和时间。

（5）积极推行智能型个性化服务。

（6）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4.精准实施税务监管。

（1）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2）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

（3）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内容

5.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

（1）加强部门协作。

（2）加强社会协同。

（3）强化税收司法保障。



（4）强化国际税收合作。

6.强化税务组织保障。

（1）优化征管职责和力量。

（2）加强征管能力建设。

（3）改进提升绩效考评。

第十二章 税收基本制度

考点 1 税收的含义 ★

考点 2 税收的基本特征 ★★

考点 3 税制要素 ★★★

考点 4 税收分类 ★★★★

考点 5 货物和劳务税类 ★★★★★

考点 6 所得税 ★★★★★

考点 7 财产税 ★★★★

考点 8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


